关于开展小学小班化教学实验校建设工作的通知
各辖市（区）教育局、经开区教育和文体旅游局：
为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，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，试点探索小班化教学改革，持续提升学校育人水平，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学小班化教学改革实验校（以下简称“实验校”）建设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目标要求
在全市建设一批实验校，聚焦小班化教学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探索实践路径和发展机制，总结凝练因材施教的典型案例和有效经验，发挥示范、引领和辐射作用，建立健全市区校三级协同推进机制，努力形成小学育人方式改革的新样态。
二、重点任务
以国家课程高质量落地为核心方向，坚持因材施教，聚焦小班化教学关键问题，整合构建课程体系，开展协同教学，增强教师个别化教学能力，探索实施基于小班额的学校课程设计、课堂教学变革、数字赋能学习，以推动学校教学从班额调整的形式变革，迈向育人方式的内涵质变。要重点探索包班协同、协同走教、全科教学、主题教学等协同教学模式，建立分层分类的学科（跨学科）实践和个性化学习的校本资源库，开展小班化教学作业设计，形成指向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培育的方法策略。要重构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，创造动态环境，推进教学时空的转变，形成课内外一体的实践育人新路径。要构建教—学—评一体化综合评价体系，探索全过程追踪、数智化评价、情境化测试等综合素质评价方式。
三、申报条件
1.学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，积极发展素质教育，注重学生全面发展，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。
2.学校积极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理念要求，具有较好的课程教学改革基础。
3.学校校本教研制度健全，校本教研氛围浓厚，校本教研能力较强。
4.学校至少一个年级的平均班额在30人以下。年级平均班额在35人以下的，如有意愿，也可申报。
四、申报程序
1.自主申报。有意愿申报的学校，对照实验校申报条件和重点任务填写申报表（见附件1），5月12日前将申报表、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报送所属教育主管部门。
2.区域推荐。5月18日前，各地组织实验校申报评审，确定辖市（区）小班化学改革实验校并予以推荐，以区域为单位将实验校申报表、申报汇总表报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。
3.市级培育。市教育局成立评审专家组，组织实验校评审，最终确定实验校建设培育入选学校名单。
4.建设认定。入选学校作为实验校培育对象展开建设工作。市教育局将于一年后组织专家开展建设工作考察。通过考察的，正式认定为实验校。
各地各校报送材料要求为申报表纸质文本一式5份，申报汇总表纸质文本1份，同时报送申报表、申报汇总表的电子版和盖章PDF版。材料报送地点：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105室（资料室）。资料室联系人：张昊，联系方式：86693091，电子邮箱：czjky@czedu.cn。邮箱主题栏写明：“某区实验校申报材料”。
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联系人：蒋敏杰，联系方式：86696795。
六、组织实施
1.做好校本实施。实验校建设周期一般为3年。实验校因校制宜，研制工作方案并有序实施，每年举办公开教学研讨观摩活动。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门的指导下，实验校每年开展建设工作自评，发布年度建设工作报告。
2.加强教研协同。各地推荐申报市级实验校的学校，应为本区域实验校。市、辖市（区）教研部门、实验校要建立市、区、校三级联动的教研机制。市教科院统筹牵头，各地组织实验校共同体开展常态化研究，围绕小班化教学的理念、要素、体系等开展主题攻关，凝炼实验校经验成果，提升实验校建设的内涵水平。
3.强化实验保障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完善政策，建立教研教研员蹲点实验校帮扶指导机制，保障小班化教学改革实验校师资数量与质量，在年度预算中列入实验校建设经费予以专项支持，将实验校建设成效纳入学校综合考核，确保实验校建设“有人带、有方法、有资源、有成效”。
4.实施动态管理。各地每年组织开展实验校建设成果考察，并将考察情况报送市教育局。市教育局将依托专家团队开展工作指导和考察，并根据考察情况每年对实验校名单进行动态调整。调进市级实验校的学校，在区域实验校中择优遴选。
5.做好宣传推广。各实验校要及时总结工作中出现的新思路、新模式、好做法、好经验，并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门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门要通过网络、会议等多种形式，组织典型案例、成功经验的宣传与推广，引领本地区小班化教学改革实践，为深化课程教学改革、落实因材施教树立示范典型。
附件：
1.常州市小学小班化教学改革实验校申报表
2.常州市小学小班化教学改革实验校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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